山东省聊城市京九水泥厂债权处置招商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受东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拟处置以下债权资产（详见下表），特发布此公告，债权情况明细表：
	借款人
	担保人
	本金（元）
	利息（元）
	备注

	山东省聊城市京九水泥厂
	山东省聊城市京九锌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聊城市硫酸厂
	2190000.00 
	613457.00 
	已查封京九水泥厂土地一宗，东昌国用（2003）字第0053号，面积26190.09平方米；担保人聊城市硫酸厂名下尚有百余亩土地一宗。

	山东省聊城市京九水泥厂
	山东省聊城市硫酸厂
	3000000.00 
	690682.00 
	

	山东省聊城市京九水泥厂
	聊城市硫酸厂
	3000000.00 
	1449241.00 
	

	山东省聊城市京九水泥厂
	聊城市硫酸厂
	4000000.00 
	655940.00 
	

	山东省聊城市京九水泥厂
	山东省聊城市京九锌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省聊城市硫酸厂
	3000000.00 
	492117.00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本公告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我办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传真）：0532-85910875；郝先生，联系电话：0531-86995375，通讯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6号甲世贸B座三楼，邮编：266071。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请详见公司网址：http://www.coamc.com.cn。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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